附件3：
仙游县空气自动监测站点委托运维项目
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概述
本次项目为仙游监测站站、鲤南镇政府站、榜头灵山站3个空气站运营维护采购项目。站点主要配置了SO2、NO2（NOX、NO）、CO、O3、PM10、PM2.5六项指标分析仪；零气发生器、动态校准仪、气象系统监测仪等，辅助设备包括采样系统、数据采集与传输软硬件、钢瓶气等。
二、服务期限
2025年8月1日-2026年7月31日
三、运维要求
1.为保证本项目的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并能及时提供空气质量数据，供应商应取得相关的设施运营资质。
2.供应商应对本项目设备提供系统运营服务，提供及时的软件升级。
3.在运营期内设备运行发生故障时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故障通知后1小时内响应，并在2小时内派工程师到达现场，负责修理或更换有缺陷的零部件或整机。提供7×24小时电话技术支持服务。对系统故障进行2小时现场响应，一般故障4小时内修复；对不易诊断或维修的仪器故障，48小时内采取备机监测，供应商负责提供替代设备，其费用由供应商承担。运营维护期内对设备进行不定期的巡查检修，免费负责所有设备及零配件的包修、包换。
4.供应商在管理运行过程中必须保证设备仪器正常运行的天数、数据采集率符合生态环境部对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的技术要求，并保证数据的正常调取。
5.供应商应进行质量控制管理，并做好记录，保证数据的有效性。
6.供应商应按照规范要求对全套仪器设备，定期进行清洗和维护保养（如切割头、管路、气泵等）以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7.供应商应负责空气自动子站的全套仪器设备及站房的维护维修、日常运行管理（含：运维期间子站的电费、水费、数据传输费等）。
8.供应商应无偿指导使用单位相关人员熟悉设备的有关技术参数及日常管理、简单的维护方法、并主动配合使用单位的日常巡查，确保监测设备处于良好状态。
9.供应商拟派出的运营管理及维护人员，必须责任明确、业务熟练、工作到位、作风正派、服务态度好，要有高度的责任心管理好大气子站的正常运行，并确保子站室内环境整洁、干净、卫生。
10.供应商在运行管理过程中，要确保数据准确、有效。
四、运维内容
1.对空气自动监测站监测设备日常运行进行管理，检查数据传输情况、仪器运行状态、站房内外环境、校准仪器时间。
2.对空气自动监测站监测设备的采样系统、分析系统、控制系统、数据记录和传输系统、气象仪器、校准仪器等仪器仪表及其它辅助设备（空调、除湿机、稳压电源等）和联网软件系统进行日常运行、维护、维修、质量保证和校准等技术服务工作。
3.对空气自动监测站的土建部分（包括站房、电、防雷设施等）进行日常运行管理和维修维保、卫生保洁工作。
[bookmark: _GoBack]4.对国家空气质量联网监测管理平台（市级版）维修维护和升级改造，如果数字办在日常运行中提出管理上的要求，供应商应积极及时配合采购人响应市数字办的要求。对数据监控中心服务器、数据采集软件、联网设备和软件数据平台进行维修维护和升级改造，确保在线数据及时、准确地上传；接受各级质控检查和考核，确保空气站数据在国家、省、县（区）三级数据平台的准确传输。
5.负责流量计的检定工作，协助完成各空气自动站颗粒物手工比对核查和量值溯源工作。
6.需配备专职驻莆田的大气自动监测系统运维人员2名，并提供书面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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